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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谢岗金易海钟表配件厂（新建） 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 

2019 年 09 月 04 日，东莞市谢岗金易海钟表配件厂根据广东德群检测技术有限公

司提供的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，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

法》及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》，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

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/指南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东莞市生态环境局的

审批意见书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。参加验收的公司有东莞市唐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（报告编写单位、设计施工单位）、广东德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（监测公司）作为代表

（验收组名单附后）。验收工作组和与会代表听取了建设单位对建项目环保执行情况报

告和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的汇报，现场检查了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，审阅并核实

有关资料，经认真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 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1、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 

东莞市谢岗金易海钟表配件厂成立于 2018 年 02 月，主要从事表盖、表壳、表扣的

加工生产，地点位于东莞市谢岗镇泰园社区卓天 A1 栋 4 楼 402 室，项目所在厂址中心

坐标：(北纬 22°57′31.02〞，东经 114°8′27.15〞）。 

项目建设规模为年加工生产表盖、表壳、表扣共 6万件/年。占地面积 350m2，员工

13 人，全年工作 300 天，每天 1班，每班 8小时。 

2、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

项目于2019年 05月委托重庆丰达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编制了《东莞市谢岗金易海

钟表配件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并于2019年 07月17日取得了东莞市生态环境局

谢岗分局《关于东莞市谢岗金易海钟表配件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（东环建

〔201912531号）。 

项目 2019 年 07 月 20 日开始建设，于 2019 年 08 月 08 日竣工。 

3、投资情况 

项目总投资 100 万元，其中环保总投资 13 万元，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 13%。 

4、验收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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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现阶段工况负荷，对“东莞市谢岗金易海钟表配件厂新建项目”废水、废气、噪

声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,其中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由当地生态环境局主管

部门验收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经现场核查，项目地点、面积、规模、工艺流程、生产设备与环评及其批复一致。

综上所述，项目生产设备未超原环评数量，已建成的实际生产工艺、环保设施基本 

符合原环评报告和审批意见的要求，本验收组认为其不属于重大变动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(1)废水 

项目不排放生产性废水。除油清洗废水、水帘柜废水收集后交东莞市盛利环保科技

有限公司处理。 

项目生活污水经隔油隔渣池和三级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,经市政管网引入

东莞市谢岗污水处理厂处理。 

(2)废气 

项目喷漆、烤漆工序产生的废气，经“UV 光解催化装置+活性炭吸附装置”进行处

理后由排气筒引至高空排放，设置 1个排气筒，排气筒高度为 15m。 

项目镭雕工序废气收集后高空排放。 

 (3)噪声 

   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备噪声，企业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基础减振、厂房隔声

及距离衰减等降噪措施。  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

根据广东德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验收监测报告（DQ-2019082302）,本次验收

监测期间，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，生产负荷达 75%以上，满足验收监测技术规范要求，

其主要监测情况如下： 

(1)废水 

项目不排放生产性废水，故不涉及废水监测。 

(2)废气 

验收监测期间，项目喷漆、烤漆工序废气处理设施出口中苯、二甲苯、甲苯与二

甲苯合计、总 VOCs 监测结果符合验收执行标准广东省《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

物排放标准》（DB44/814-2010）第Ⅱ时段排气筒排放限值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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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监测期间，项目镭雕工序废气排气筒中颗粒物监测结果符合验收执行标准广东

省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7-2001）第二时段二级排放限值要求。 

 (3)噪声 

    验收监测期间，测点位置厂界环境噪声等效连续 A声级（Leq）监测结果符合验收

执行标准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2 类排放限值要求。 

 (4)污染物排放总量 

目建成后，生活污水排入污水处理厂处理，可不计入总量控制指标中。 

根据监测报告折算，项目喷漆、烤漆工序废气污染物总 VOCs，满足广东省《家具制

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》（DB44/814-2010)第Ⅱ时段排气筒排放限值要求。 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

    项目生活污水排放至市政管网，项目废气、厂界噪声均达标排放，未对周边环境造

成明显影响。 

    六、验收结论 

经现场查验，东莞市谢岗金易海钟表配件厂（新建）建设项目环评手续齐全，主体

工程和配套环保工程建设基本完备，已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和环保审批意见中各项环

保要求，具备竣工环保验收条件。 

经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(粤环函〔2017〕1945 号)中的相

关规定，本项目在自主验收范围内不存在所列不合格情形，在落实后续要求后，验收工

作组原则同意东莞市谢岗金易海钟表配件厂（新建）建设项目（废水、废气、噪声）污

染防治设施通过竣工环保验收。 

七、后续要求 

1、建设单位应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，完善内部环保管理制度，强化从事环保工

作人员业务培训，完善各项环境保护管理和监测制度，重点加强对污染防治设施的维护、

管理，保证环保设施正常运行，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。 

2、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编制验收报告、并将竣工验收相关

内容和结论进行公示、公开，建立完整的竣工验收档案。 

3、加强环保治理设施的运行、维护管理，操作人员严格遵守操作规章，确保环保设

施处于良好运行状态，确保生产经营符合环境保护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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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验收人员信息 

姓名 单位 职位 身份证号 电话 签名 

刘碧珍 
东莞市谢岗金易

海钟表配件厂 

法人代

表 
   

李明达 
东莞市谢岗金易

海钟表配件厂 
监事    

李平 
东莞市唐朝环保

科技有限公司 
经理    

王佳驹 
广东德群检测技

术有限公司 
经理    

 

 

 

东莞市谢岗金易海钟表配件厂 

 

2019 年 09 月 04 日 


